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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法作为部门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由此，人身权
与财产权的二元权利划分成为传统民法理论的基础。
人身权包括人格权与身份权。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所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主体的独立人
格所必备的权利。
①可见，人格权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其本身不是财产权，更不是从属于财产权的权利
。
自然人与法人均享有人格权，人格权的享有是自然人与法人成为民事权利主体的基础，是权利主体享
有其他权利的前提。
①对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是实现和维护人的人格独立、促进入的完善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一、国内人格要素标识商业化利用的司法实践及理论概况　　自然人、法人作为民事主体，具有
法律意义上抽象的人格。
自然人、法人的抽象人格是以其具体的人格要素为表征的。
自然人的生命、健康、隐私、姓名、肖像、声音、名誉等构成自然人的人格要素，法人的名称（商号
）、名誉、信用等构成法人的人格要素。
自然人的某些人格要素，比如，姓名、肖像、声音等，法人的某些人格要素，比如，名称（商号）等
是用符号来指代的。
这些人格要素指代符号（人格标识）起初并未用于商业上，人们在观念上认为，允许通过支付费用的
方式利用自己的姓名、肖像供他人获取利益的市场化行为是违背人的尊严的。
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发生了变化，上述指代人格要素的符号，被广泛地应用于
商业中，出现了学者所称的“人格商品化”的现象。
一方面，人格权人将其人格要素标识进行商业利用或通过合同允许他人进行商业利用，比如，自然人
将其姓名授权他人作为商号或商标使用，从而获取高额物质利益；自然人的肖像通过商业化使用而创
造大笔财富；甚至个人隐私也可以转化为财产。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格要素符号被未经许可用于商品上，“形象越好、名气越大、身价越高”的
人被侵权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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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长期从事民事、知识产权审判和民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结晶。
我国民法、知识产权学者关于如何对人格要素标识商业化利用进行规制存在着许多不同观点。
本书的新颖性在于紧密联系我国民事、知识产权审判的实践，细细梳理了我国学者所提出的各种观点
，并详细比较分析了世界各国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提出我国应在人格权内实现对人格要素标识商业
化利用的法律规制，并具体分析了人格权法如何对人格要素标识商业化利用进行法律规制。
    本书从分析界定人格要素、人格要素标识、人格要素标识商业化利用等概念入手，首先运用“形象
经济”理论和现实生活中的典型案例论证了研究人格要素标识商业化利用法律规制问题的重要性；接
着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在人格要素标识商业化利用中保护人格权人经济利益的合理性，从比较法的角度
探讨了不同的保护模式；最后，文章在分析研究我国有关立法、司法实务、学者观点、民法典建议稿
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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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祝建军：1973年3月生，安徽濉溪人。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
。
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
曾在《西南政法大学学报》、《人民司法》、《法律适用》、《知识产权》、《电子知识产权》、《
科技与法律》、《中华商标》、《中国版权》、《人民法院报》、《中国知识产权报》等法学期（报
）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判解研究五十余篇。
参与了《适用担保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民法通则精要与依据指引》、《专利纠纷判解》等书的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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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格要素标识商业化利用的基本理论　　现代社会，商业高度发达，这极大地推动和刺
激了广告业的迅猛发展，广告已成为人们获取商业信息、从事交易、满足生产生活的重要手段和媒介
。
与此同时，各种体育活动和影视娱乐已成为丰富人们生活、促进交流的重要途径，如奥运会、亚运会
、世界杯、欧洲杯、NBA、乒乓球世锦赛、网球大师杯、好莱坞大片等，吸引着世界亿万双眼睛，体
育明星、名演员等公众人物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目光关注的焦点。
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促使广告业、娱乐业、体育事业得到加速度发展。
商人们利用体育明星、名演员或他人的姓名、肖像等做广告代言，已成为普遍的现象。
同时，在专业领域具有较高地位的人士、公共部门的执掌者和政客们往往也成为商家合意的人选，尽
管这些人一般不愿意通过授权许可或者认可代言的方式将个人形象进行商业利用，但他们仍然具有可
能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从而被某些“聪明”的商家利用。
利用他人人格要素标识做广告，可以提高商品、服务的知名度，从而获取竞争优势，谋取经济利益。
因此，从权益行使的正面角度，对人格要素标识商业化利用行为进行规制，将人格要素标识商业化利
用的行为纳入民法调整的轨道，同时从权益被侵犯时的消极保护的角度（救济角度），对未经许可利
用他人人格要素标识进行商业活动的行为给予制裁，对保护自然人和法人的人格利益，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显得日益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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